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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部分案件 

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诉讼情况概述 

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新大洲”）前期已披露

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共 32 起，涉案金额合计 9,607,024.79 元。案由

为 2020 年 1 月，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的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，原告作为投资者，买卖本公司股票发生亏损，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本公

司赔偿其损失。相关内容详见 2020 年 3 月 19 日、5 月 28 日、7 月 18 日、7 月

23 日、8 月 22 日、10 月 21 日及 2021 年 1 月 26 日、4 月 21 日本公司披露的相

关诉讼案件的公告，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45、临 2020-098、临 2020-120、临 2020-124、

临 2020-135、临 2020-155、临 2021-005、临 2021-032。 

2021 年 1 月 12 日、1 月 19 日、1 月 26 日、5 月 15 日、5 月 27 日本公司分

别披露了上述案件中的 23 起一审判决情况，相关内容详见披露的《关于涉及证

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部分案件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21-001、

临 2021-003、临 2021-005、临 2021-049、临 2021-051）。 

二、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中有 15 起

二审已判决。 

本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收到了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 15 份《民事判

决书》（（2021）琼民终 233 号-247 号），该 15 起案件二审均驳本公司上诉，维持

原判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本公司负担，具体判决赔偿金额统计如下：（单位：元） 



序

号 
二审案号 一审案号 

原审

原告

姓名 

起诉金额（最

终） 

生效裁判

赔偿投资

损失（不含

诉讼费） 

一审本公司

需负担的案

件受理费 

二审本

公司需

负担的

案件受

理费 

1 （2021）琼民终 233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365 号 曹润秋 32,442.26  1,540.90  29.02 50 

2 （2021）琼民终 234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341 号 管正武 90,807.30  12,275.98  279.47 106.90 

3 （2021）琼民终 235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366 号 黄建成 341,002.26  66,496.87  1,250.96 1,462.42 

4 （2021）琼民终 236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367 号 段保罗 8,791.46  1,970.69  11.21 50 

5 （2021）琼民终 237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368 号 汪永康 3,283.60  797.58  12.15 50 

6 （2021）琼民终 238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383 号 肖瑶 14,217.57  3,985.26  43.07 50 

7 （2021）琼民终 239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384 号 胡耀华 20,969.78  2,274.07  35.16 50 

8 （2021）琼民终 240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385 号 李辰阳 123,994.75  18,629.93  417.00 265.75 

9 （2021）琼民终 241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212 号 许光宗 34,525.10  7,516.94   144.38 50 

10 （2021）琼民终 242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211 号 朱东 146,637.67  21,250.72  468.49 331.27 

11 （2021）琼民终 243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213 号 曾全香 29,125.19  5,646.58  102.39 50 

12 （2021）琼民终 244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214 号 申献敏 6,970.23  1,487.02  10.67 50 

13 （2021）琼民终 245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215 号 栾景波 133,570.72  58,675.50  1,305.29 1,266.89 

14 （2021）琼民终 246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216 号 曹国庆 80,922.63  19,537.52  440.15 288.44 

15 （2021）琼民终 247 号 （2020）琼 01 民初 217 号 周歆洋 9,046.32  491.65  2.72 50 

总计       1,076,306.84  222,577.21  4,552.13  4,171.67 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本次公告前，本公司（包括控股公司在内）存在的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、仲

裁事项如下： 

序号 诉讼(仲裁)基本情况 
涉案金额

（万元） 

诉讼(仲裁)进

展 

诉讼(仲裁)

审理结果及

影响 

诉讼(仲

裁)判决执

行情况 

1 

2021 年 6 月，张克斌、李惠忠、郭永

安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

案，诉请赔偿投资损失分别为

20343.38、10987.94、189722.20 元。 

22.11 审理中 不适用 不适用 

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根据本次 15 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的二审判决，本公司需承担

赔偿损失及案件受理费合计金额为 231,301.01 元，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020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、2021 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



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十五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

决书》（（2021）琼民终 233 号-247 号）。 

2、张克斌、李惠忠、郭永安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案件之《民事起

诉书》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《应诉通知书》（（2021）琼 01 民初 216 号、

217 号、218 号）。 

以上，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6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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